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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初步确定 7 个“地沟油”检测法

将可现场快速检验“地沟油”

“地沟油”走上餐桌一度让人谈“油”色变，

如何有效对其快速检测更成为关注焦点。 卫生

部 5 月 22 日表示， 自向公众征集意见以来，共

收到 762 份关于检验方法或检验指标的建议，

初步确定了 4 个仪器法和 3 个可现场使用的快

速法，目前正在进一步验证和完善中。

去年 12 月， 卫生部向社会广泛公开征集

“地沟油”检测方法，共收到 762 份关于检验方

法或检验指标的建议。 其中，有 281个单位和个

人提交了 315项“地沟油”检测方法。

去年 12 月开始的“地沟油”检测方法征集，

已是第二轮面向社会的征集活动。 之前已征集

到由 7 家技术机构提供的 5 种检验方法， 但经

过论证证明，特异性不强，不能作为“地沟油”判

定手段。 卫生部组建了包括油脂加工、 食品安

全、卫生检验、化学分析等领域权威专家和相关

机构在内的检验方法论证专家组， 通过盲样测

试等方式对征集到的方法进行了科学论证，初

步确定了 4 个仪器法和 3 个可现场使用的快速

法，目前正在进一步验证和完善中。

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竹

天介绍， 初步确定的 4 个仪器法包括 3 个质谱

法和 1个核磁共振法，3个可现场使用的快速法

包括 1 个试剂盒法和 2 个紫外光谱法。 相对而

言，仪器法比快速法的识别率高。 但是，快速法

具有现场快速识别的优势，二者可以互为补充。

（综合《新京报》、《法制晚报》）

5 月 2 3 日拍摄的枝江塑料厂爆炸事故现场。 当日 1 0 时许，湖北省枝江市仙女镇烟墩包村一塑料厂发生爆炸，过火面积约 1 0 0 0 平方米。 事

故造成 8 人受伤，其中包括两名在现场采访的记者。 1 1 时 5 0 分，火势被彻底扑灭。 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新华社发

云南晋宁县副县长

公安局局长

因多人失踪案

被免职

公安部派督察组赴晋宁

督办多人失踪案

新华社昆明 5 月 23 日电 记者

从云南晋宁县获悉，鉴于晋宁连续发

生多人失踪恶性刑事案件，经云南省

公安厅建议，当地党委政府决定免去

副县长、公安局局长达琦明和晋城镇

党委副书记、 派出所所长赵会云职

务，依照有关法律程序办理手续。

另据新华社昆明 5 月 23 日电

记者从公安机关获悉，为尽快查清云

南晋宁多人失踪案的案情和责任，继

5月初派出刑事专家工作组后， 公安

部又于 5 月 21 日派出由公安部领导

带队的案件督察组，赴当地开展督办

工作。

要求进一步加大案件侦办力度，

坚决查清案情，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

责任，给受害者家属一个负责任的交

代。

杭州一幼儿园老师

用紫外线灯照射

惩戒孩子

当地政府介入调查

新华社杭州 5 月 23 日专电（记

者 余靖静）杭州市余杭区一家幼儿

园近日发生一起班主任用紫外线灯

照射孩子的形式来惩戒孩子的事件。

目前当地政府已介入调查，当事老师

被暂停工作，幼儿园园长受到严肃处

理。

记者 23 日晚从余杭区政府新闻

办了解到，有关部门正在联系权威医

疗机构，24日起将对当事老师班上的

相关 42名孩子进行专项体检。

余杭区教育局通报说，5 月 16

日，位于余杭区临平第二幼儿园某大

班教师戴某在检查孩子漱口和喝水

情况时， 发现班内有 12 个孩子没漱

口和喝水，就采用开紫外线灯的形式

吓唬惩戒孩子。

事发后，戴某受到幼儿园和家长

的严厉批评。 当事老师登门道歉，希

望得到家长的原谅。

5月 22 日晚，临平二幼召开该班

全体家长会，就事情经过向家长进行

通报，并诚恳地向家长道歉。

据了解，该幼儿园属区教育局直

属公办幼儿园。 当事老师所带班级学

生数为 42人。

余杭区教育局表示，已对戴某作

出停止带班的决定。 针对当事老师这

一有损师德的行为，将作进一步调查

核实，作出相应的处理。 针对家长担

心的紫外线照射后影响孩子身体一

事，余杭区教育局、区疾病控制中心

正在联系权威医疗机构，对班上所有

孩子进行专项体检。

醉驾入刑各地判案宽严不一 最高法酝酿司法解释

“醉驾入刑”一周年。 警方查处醉驾遭遇各

种躲避酒精测试“花招”：冲岗、临时饮酒、拒不

下车等等。针对“醉驾入刑”的处罚，这种行为也

没更严格的法律规定。另外，各地法院对于醉驾

判案也“宽严”不一，个别法院适用缓刑过多，导

致法律失去威慑。据了解，最高法正在调研醉驾

案件，酝酿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逃避酒精测试尚无威慑约束

不久前，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领衔

完成了“改善中国酒驾与超速驾驶的法律”研究

报告。

报告披露，在中国实施“醉驾入刑”的第一

年，酒驾司机逃避酒精测试的现象仍然频发，这

也让警方执法遭遇了难题和尴尬。

在被查获后，有的司机下车后当即饮酒，以

证明是开车未饮酒，有的紧闭门窗，躲在车内几

个小时不出来，有的找车内其他人员顶包，还有

的声称患有传染病试图吓退交警。 更让人担心

的是， 有的司机被查后强行冲卡， 甚至暴力抗

法。

余凌云称，对于这些酒驾人员的“花招”目

前法律上尚无有威慑力的条款。比如，下车后饮

酒等逃避酒精测试的做法，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

办法，属于“阻碍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处

罚仅仅为 5日以上 10日以下拘留， 并罚款 500

元。 对于顶包行为，刑法也没有相应的规定。

醉驾入刑各地判案宽严不一

2011年 6月 3日， 新疆诞生全国首例醉驾

免刑案。克拉玛依市王某被判免予刑事处罚。免

刑的理由是：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 83.06

毫克， 超出醉驾标准不多。 被查后认罪态度较

好。 法院最后认定此案为“情节轻微”。

1 年间，湖北、广东等地相继出现醉驾免刑

案例。免刑的主要情节基本是醉酒程度较低，未

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认罪态度较好。

虽然最高法“醉驾入刑”审理的整体思路要

求“宽严相济”原则，但是在 1 年的司法实践中，

不同的地区对醉驾案件的量刑上存在明显差异。

记者梳理发现，北京在判决醉驾的案件中，

实刑率达 99%。 广东、安徽、重庆、云南使用缓刑

比例超过 40%， 部分城市法院判决缓刑的比例

高达 73%。在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检察院去年 5

月到今年 2 月办理的已判决的 25 起案件中，被

告人均被使用缓刑。

最高法酝酿出台司法解释

早在“醉驾入刑”实施之初，在全国舆论为

“醉驾一律入刑”一片叫好声中，最高法副院长

张军曾表示，对于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的酒驾行为，不认为是犯罪，并要求各

级法院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构成条件， 不应认

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

刑事犯罪。

在醉驾案件审理上， 各级法院对醉驾案件

普遍采取了整体从严的做法， 特别是酒驾情节

严重从严惩治，比如醉驾发生交通事故的，醉驾

后发生逃逸的，醉酒程度高的，逃避阻碍公安机

关依法检查的。

对醉驾情节较轻的犯罪， 比如醉酒程度较

低，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的，投案自首的，认罪悔

罪态度较好的，从宽处理，该判缓刑的可以依法

判处缓刑。对这一年来出现的新情况，中国法学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冀平也表示，司法部

门要完善醉驾案件相关的法律法规， 保证基层

法院在审理中量刑公正一致。

据悉， 最高法目前正在对全国的醉驾案件

进行调研，并酝酿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据《新京报》）


